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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1 月 6 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以现场+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

勇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3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融

资额度的议案》。 

基于公司持续经营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向意向重整投资人申请不超过人民

币 5,000 万元的融资额度，融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用于支付员工薪酬、预重

整临时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及可能发生的报酬、预重整临时管理人聘请的审计

及评估等中介机构的费用以及维系公司正常经营所需的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公司办公场所的租金、水电物业及办公耗材成本等费用）。本次融资为信用借款，

无担保和抵押，其中前三个月为免息借款，三个月后按年化 10%的利率开始计息。

具体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根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企业重整案件的工作指引（试行）》第三

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相关规定，在预重整期间债

务人因持续经营需要，经合议庭批准，可以对外借款，且该借款在法院受理重整

申请后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清偿，

即该等债务为共益债务，应获得优先于普通债权的受偿地位。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上述借款行为尚需由公司临时管理人向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报告并获得认可，且只有在公司进入正式重整程序后，上述借款才

能被认定为共益债务。 

董事苏迪杰先生、刘丽女士及独立董事曹子睿先生均对本议案投弃权票，理

由如下：建议修改议案相关内容，借款金额和方式应做调整。建议调整如下：爱

迪尔公司预重整过程中所需资金大约为 1.3 亿元左右，其中包含员工欠薪、公司

欠税、以及爱迪尔公司在未来 12 个月中的员工薪资、公司场地租金、运营费用

等费用合计预估约 1.3 亿元左右。若公司的税款在预重整阶段中允许拖欠的话，

那么爱迪尔公司预重整过程中所需资金大约为 8,000 万元左右。所以，为了爱迪

尔公司的预重整得以顺利推进以及未来爱迪尔公司的正常运营，我认为此次向预

重整方申请的借款金额应不低于 8,000 万元，融资期限应不小于 12 个月。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1 日 


